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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报送资料权。也称为资料索取权，是指审计机关在实施审计时，要求被审计单位按照规定的期限和要求提供或

报送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的权力。被审计单位须及时提供或报送，不得拒绝、拖延、慌报。

——检查权。它是指审计机关实施审计时，对被审计单位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和资产进行检查的权力。包

括对被审计单位运用电广汁算机管理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财务会汁核算系统的检查。 

——调查取证权。它是指审计机关就审计事项的有关问题向有关单位相个人进行调查并取得证明材料的权力。调查取证

权是审计机关行使审计监督的重要方法和必要条件。 

——查询存款权。它是指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在金融机构的各种存款具有查向并取得证明材料的权力。它与审计机关

的调查取证权密切相关。审计机关查洵被审计单位在金融机构的各种存款时，应当出具县级以上审计机关负责人签发的

协助查询存款通知书、工作证件和审计通知书副书。 

——行政强制措施权。它是指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正在进行的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行为，正在或者

可能违法处理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的行为，正在违法处理违法取得的资产的行为，采取或通知有关部门采

取强制手段的权力。它可以分为： 

制止权，是指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正在进行的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行为，正在或者可能违法处理与

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资料的行为，正在违法处理违法取得的资产的行为，采取强制手段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权力。

它是审计机关直接强制措施权之一。 

采取取证措施权，一般来说，凡是其他行政执法中可以采取的合法取证措施，审计机关在审计执法过程中都可以使用。

它是审计机关直接强制措施权之一。 

暂时封存账册资料权，是指审计机关在被审计单位可能违法处理与财政收支或者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时，采取暂时封存

其账册资料的权力。它是审计机关直接强制措施权之一。 

通知暂停拨付款项权，是指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正在进行违反国家财政收支或者财务收支的规定，转移或隐匿违法取

得的资产的行为，经过制止无效后，通知有关部门暂停拨付有关款项的权力。它是审计机关的间接强制措施权之一。 

责令暂停使用款项权，是指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正在进行的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或者财务收支行为，转移或隐匿

违法取得的资产的行为，经过制止无效而责令暂停使用有关部门已经拨付的有关款项的权力。 

——申请权、它是指审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或者强制执行的权力。又可细分为申请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权和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权。申请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权，是指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有可能转移、隐匿违法取得的资产时，为

了保征资产不被转移，隐匿，申清法院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权，是指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未按照

规定的期限执行审计决定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力。 

——处理处罚权。它是指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和违反《审计法》的行为依法

予以处理、处罚的权力。它又可细分为审计处理权和审计处罚权。审计处理权，是指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

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和违反《审计法》的行为采取纠正措施的权力。审计处罚权，是指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

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和违反《审计法》的行为采取行政制裁措施的权力： 

——通报或者公布审计结果权。它足指审计机关在审计完毕后，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的权力。

通报审计结果是指审计机关向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告知审计机关对重要宙汁事项的审

计结果，公布审计结果是指审计机关将已审计的重要审计事项的审计结果向社会公开。 



——建议权。它是指审计机关建议有关部门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和《审计法》的行为负有直接责

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建议被审计单位的有关主管部门纠正被审计单位执行违法规

定的权力。审计机关的建议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对审计机关提出的建议，有关部门、单位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决定．并将

结果书面通知审计机关。审计建议权，又可细分力建议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的权力和建议纠正违法规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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